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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2

財

正

17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財政部認納稅義務人逃漏稅，或違反稅法其他作為或不作為

義務，於裁罰確定後死亡者，可依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，

就其遺產移送強制執行。行政院對於財政部上述見解，亦表

示贊同。爰經本院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。 

二、嗣經司法院大法官議決，作成釋字第 621 號解釋。爰認依據

憲法第 78 條規定，司法院係最後有權解釋機關，本院自當尊

重其解釋。 

財政及經濟、司法

及獄政二委員會

97、11、25 第 4

屆第 2 次會議決

議：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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